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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年度工作概述​
过去一年，监事会在理事会的支持与配合下，严格遵循协会《章程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全年共召开监事会会议1次，列席理事会会议2次，保障协会合法合规运营、维护会员及相关方合法权益。针对协会财务收支、重大决策执行、内部管理制度落实等关键领域进行了全面监督，有效防范了运营风险，为协会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。​
（二）具体监督工作开展情况​
1、财务监督​
监事会对协会年度财务预算执行情况、财务收支明细、财务报表真实性与合规性进行了严格审查。通过查阅财务凭证、核对银行流水、检查票据管理等方式，确认协会财务工作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及协会财务管理制度要求，未发现截留、挤占、挪用资金等违规行为。同时，重点关注了专项调解资金、会员会费的使用情况，确保资金专款专用，使用效益最大化。
2、重大决策监督​
密切关注协会重大决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，包括协会发展规划调整、重要人事任免、重大项目合作、规章制度修订等。在决策前，监事会积极收集会员意见及相关行业信息，为决策提供参考；决策过程中，监督是否遵循民主决策程序，是否充分保障会员的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；决策执行后，跟踪检查执行进度与效果，确保决策落地见效。协会所有重大决策均经监事会监督，均符合章程规定及民主程序，且执行情况良好，未出现决策失误或执行偏差问题。​
3、内部管理监督​
对协会内部管理制度的建立、完善及执行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，涵盖人员管理、业务操作、档案管理、保密工作等方面。检查发现，协会已建立较为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体系，但在部分制度的执行层面存在一定漏洞，如人员考勤制度执行不够严格、业务档案归档不够及时等。针对这些问题，监事会已向协会管理层提出整改意见，并督促相关部门限期整改，目前整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。​
4、履职监督​
监督理事会成员及协会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情况，重点检查是否存在不作为、乱作为、滥用职权等行为。通过座谈会、个别访谈等方式，广泛收集会员及服务对象对协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。经调查，理事会成员及大部分工作人员能够认真履行职责，积极为会员提供服务。
（三）存在的问题与不足​
1、监督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​
在日常监督工作中，部分监督检查项目存在流于形式的情况，对一些潜在的风险点挖掘不够深入，监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有待提升。
2、监督方式较为单一​
目前监事会主要采用定期检查、查阅资料等传统监督方式，缺乏信息化、智能化的监督手段，难以实现对协会运营情况的实时动态监督。​
（四）下一年度工作改进计划​
1、强化监督力度​
制定更加详细、具体的监督工作计划，明确监督重点和标准，加强对重点领域、关键环节的监督检查，深入挖掘潜在风险点，确保监督工作落到实处。建立监督检查结果反馈与整改跟踪机制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，对整改不力的部门和个人进行问责。​
2、创新监督方式​
积极探索信息化监督手段，利用大数据、云计算等技术，建立协会运营数据监测平台，实现对财务收支、业务开展、人员履职等情况的实时动态监督。同时，加强与会员、服务对象的沟通交流，拓宽监督信息获取渠道，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。​

